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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國內交換學生切結書
本人              ，為國立臺東大學                 系/所  ___年級學生(學號：           　 )。錄取96學年度國內交換學生，前往                      大學交換學習，交換時間自中華民國    年____月至    年    月。本人願遵守下列事項，負一切責任，並放棄法律行為進行抗辯，恐口說無憑，特此具結以為憑證。
1、 凡因交換學校審核拒絕致無法入學，或因故未能成行者，即喪失交換學生資格。
2、 前往交換學校學習期間，仍須於本校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
3、 於交換學校就讀期間，須密切與本校保持聯繫，恪遵兩校之一切規定，並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之情事。

4、 學生在交換學校就讀期間應自負生活安全之責任，本校善盡學術交流之行政服務事宜，但不負責學生在當地的生活照顧及法律責任。
5、 交換學習期滿後，應申請於交換學校所修習之全部科目及學分數之正式成績單，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抵免，並返回本校繼續就讀一學期(含)以上。
6、 若因參加交換學習計畫影響畢業時間，或有學分抵免之問題，學生將自負全責。
此  致

國立臺東大學
具結人簽章：                      保證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電話：                            電話：
地址：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臺東大學國內交換學生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家長或監護人)_____________同意敝子弟_____________ 現就讀於國立臺東大學__________________系/所____年級，於中華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止，前往                                              

大學交換學習，並同意遵守本計畫規定事項：
1、 本人瞭解貴校國內交換學生之相關規定及義務，並保證督導敝子弟於交換學校求學期間遵守兩校之規定及當地法令。

2、 本人同意提供敝子弟於交換學習期間在當地學習、生活、醫療及交通等所需之經濟支援。

3、 本人瞭解子女於交換學習期間應自負生活安全之責任，貴校善盡學術交流之行政服務事宜，並不負責學生在當地的生活照顧及法律責任。
4、 本人瞭解敝子弟於交換學習期間不得任意放棄或中輟交換學校之學業。交換學習期滿後，應返回貴校繼續就讀一學期(含)以上。
5、 本人將與貴校保持聯繫，並隨時協助校方與敝子弟間之聯繫。
本人已詳閱及同意上揭全部敘述，並願放棄與此事務相關之法律先訴權，如有違反，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特立此書為證。
此 致 
國立臺東大學
家長/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書日期：____________

---------------------------------------------------------------------------------------
本同意書確為家長/監護人同意並親自簽名，如有假冒簽名者，願自
負一切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學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日期:                  


國立臺東大學國內交換學生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

本人               ，為國立臺東大學                    系/所，    ＿年級學生(學號：           　 )。茲因                          ，自願放棄96學年度至                       大學之交換學習錄取資格，自本人聲明放棄日起，由校方執行該學年度交換學生撒銷之相關行政作業，本人概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 致

   


    國立臺東大學

學生簽章：                        

學    號：　　　　　　            
身分證字號：                      
立書日期：                        
※ 本放棄聲明書填妥後，需親筆簽名將正本繳交至教務處綜合業務組，並請各放棄錄取人自留影本存底。
※ 本放棄聲明書繳交後，即喪失錄取該校資格，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
